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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二十七届会议 

2022 年 11 月 6 日至 18 日，沙姆沙伊赫 

议程项目 8(a) 

与资金有关的事项 

长期气候资金 

  与资金有关的事项 

  主席的提案 

  决定草案 -/CP.27 

  长期气候资金 

 缔约方会议， 

 回顾《公约》第四条和第十一条， 

 又回顾第 1/CP.16 号决定第 2、第 4 和第 97-101 段、第 1/CP.17 号决定、第

2/CP.17 号决定第 126-132 段，第 4/CP.18 号决定、第 3/CP.19 号决定、第 5/CP.20

号决定、第 1/CP.21 号决定、第 5/CP.21 号决定、第 7/CP.22 号决定、第 6/CP.23

号决定、第 3/CP.24 号决定，第 11/CP.25 号决定第 10 段、第 1/CP.26 号决定和第

4/CP.26 号决定， 

1. 回顾发达国家缔约方根据第 1/CP.16 号决定，承诺在有意义的减缓行动和实

施工作透明的背景下，实现到 2020 年每年共同筹集 1,000 亿美元的目标，以满足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需要； 

2. 又回顾根据第 1/CP.21 号决定第 53 段，发达国家重申将在有意义的减缓行动

和实施工作透明的背景下，将现有的集体筹资目标持续到 2025 年； 

3. 深为遗憾地注意到，发达国家缔约方在有意义的减缓行动和实施工作透明的

背景下到 2020 年每年共同筹集 1,000 亿美元的目标没有实现，原因包括从私人来

源筹集资金面临挑战，欢迎发达国家缔约方正在努力争取实现每年共同筹集

1,000 亿美元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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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敦促发达国家缔约方急需充分实现每年筹集 1,000 亿美元的目标并一直持续

到 2025 年，同时指出公共资金的重要作用； 

5. 欢迎最近向适应基金(共计 2.1158 亿)、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共计 7,060 万)、

气候变化特别基金(共计 3,500 万)作出的认捐，欢迎全球环境基金第八次充资(总

额 53.3 亿美元，与气候有关的资金目标不低于第八个充资期所有供资承诺的

80%)，促请发达国家缔约方按时兑现认捐； 

6. 欢迎比利时、德国、挪威、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西班牙、瑞典政府和欧

洲联盟为长期资金工作和与下文第 11 段有关的工作作出捐款； 

7. 重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需要赠款资源，特

别是用于适应工作； 

8. 又重申适应资金中相当一部分应通过资金机制经营实体、适应基金、最不发

达国家基金和气候变化特别基金提供； 

9. 强调需要进一步努力增加获得气候资金的机会，包括通过统一、简化和直接

获取的程序； 

10. 请缔约方继续加强扶持型环境和政策框架，以便利气候资金的筹集和有效

利用1； 

11. 重申秘书处将继续与资金机制的经营实体、联合国各机构以及双边、区域和

其他多边渠道协作，探讨各种方法和手段，以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以国家驱动

的方式评估自身需要和优先事项，包括技术和能力建设需要，并协助它们将气候

资金需要转化为行动2； 

12. 注意到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的第五次气候资金流量两年期评估和概览3； 

13. 又注意到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关于在有意义的减缓行动和实施工作透明的背

景下实现每年共同筹集 1,000 亿美元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这一目标方面所取

得进展的技术报告及其中载列的量化和质化信息4； 

14. 还注意到对每年从公共和私人、双边和多边等各种来源包括另类来源共同筹

集 1,000 亿美元这一目标的进展情况有不同的估算，认识到在这方面缺乏一个通

用的定义和核算方法； 

15. 请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考虑到其他相关报告，编写两年期报告包括主要结论

摘要，说明在有意义的减缓行动和实施工作透明的背景下每年共同筹集 1,000 亿

美元以满足发展中国家需要这一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供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

会议(2024 年 11 月)、第三十一届会议(2026 年)和第三十三届会议(2028 年)审议，

指出最后报告将在与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有关的事项范围内审议； 

  

 1 见第 3/CP.19 号决定。 

 2 第 6/CP.23 号决定，第 10 段。 

 3 见 FCCC/CP/2022/8/Add.1-FCCC/PA/CMA/2022/7/Add.1 号文件。 

 4 FCCC/CP/2022/IN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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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注意到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关于气候资金定义的工作报告5，以及缔约方和

非缔约方利害关系方在气候资金总量核算和报告方面使用各种不同的气候资金定

义带来的复杂性； 

17. 又注意到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关于梳理与《巴黎协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三)

项有关的现有信息的报告，包括提及第九条之处6； 

18. 欢迎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六届会议主席关于第四次气候资金问题两年期高级别

部长级对话的说明7，特别是其中传达的关键信息； 

19. 又欢迎气候资金问题第五次高级别部长级对话就到 2020 年每年共同筹集

1,000 亿美元这一目标的进展和实现情况进行的讨论，期待看到缔约方会议主席

为第二十八届会议(2023 年 11 月至 12 月)编写的摘要。 

     

  

 5 FCCC/CP/2022/8/Add.2-FCCC/PA/CMA/2022/7/Add.2。 

 6 FCCC/CP/2022/8/Add.4-FCCC/PA/CMA/2022/7/Add.4。 

 7 FCCC/CP/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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